附件2

第二届全国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参赛作品登记卡

赛区：             组别：             书体类别：             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民族
	
	指导教师及联系方式
	

	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所在学校（全称）
	

	通讯地址及邮编
	

	以下为书写内容信息

	题目
	
	选自
	

	作者
	
	出版社及出版时间
	


注：请将此表填写后牢固地贴在作品背面的右下角。
附件3

作品规格及评审原则
一、作品规格：软笔（毛笔书写），不超过四尺整张；硬笔（钢笔书写，小学一组可使用铅笔），不小于A4纸。参赛者自备纸张，格式自定，硬笔格式也可从我司主页下载。

二、每位选手必须填写《参赛作品登记卡》（见附件2）并牢固地贴在作品背面的右下角。其中指导教师只能填写1位，并在比赛各个阶段保持一致。如有不一致者取消指导教师评优资格。

三、决赛报送作品须落款并加盖印章，初赛、复赛是否落款并加盖印章由各赛区自行决定。
四、书写内容可从所选文章中节选，但须为完整的一段或一段中句义完整的一个或几个句子。字数不限，但现场比赛时须在比赛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幅作品创作。笔形及笔画组合关系可按书体特点要求处理。
五、如作品内容不能提供明确出处，或使用繁体字、异体字及“二简”字，出现自造字和错别字，将取消个人参赛和组织机构的评奖资格。缺漏字、多字等现象酌情扣分。
六、参赛作品一律不予退还，作者享有署名权，全国及各赛区组织机构享有使用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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